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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远县人民政府
关于城市规划区推行房屋征收房票安置

实施意见
怀政秘〔2023〕8 号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，满足被征收人对安置

房的多样化需求，提高房屋征收安置工作效率，根据《蚌埠市市

辖区推行房屋征收房票安置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蚌政秘〔2022〕

41 号）以及《怀远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》（怀

政〔2022〕36 号）《怀远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暂行规定》

（怀政〔2022〕37号）等有关征收补偿政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基本概念

（一）房票

房票是被征收人取得补偿金额的资信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房票安置

房票安置是被征收人持房屋征收部门出具带有金额的房票，

在全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自行选购新建商品房(含政府建设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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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），并由征收部门按照房票金额为被征收人支付费用，实现被

征收人选择货币化安置的基础上增设的一种补偿安置方式，供县

城市规划区内被征收人自愿选择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为房票安置实施主体，统筹全县房票安置

的房源及具体实施工作；县征迁安置管理服务中心负责房票安置

工作的日常协调、房票复核及资金审查；荆山镇人民政府、榴城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受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委托，作为辖区内项目征收具体实施单位，负责辖区内房

票安置换算等日常管理工作；有关单位负责房票安置的资金保障

工作；县市场监督局负责房票安置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。

县政府从相关部门抽调专门人员，在县征迁安置管理服务中

心集中受理、承办房票安置相关业务工作。

三、建立房票安置房源信息库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在网站上发布房源征集公告，接受房产开

发企业报名，建立房票安置选房信息库，汇集全县自愿加入该信

息库的可售房源，方便被征收人自行购房安置。同时把政府存量

安置房源注入该信息库，供被征收人选购。

房产开发企业须及时为持房票购房户办理网签、备案，并将

房源变化情况上报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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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房票价值的确定

国有土地房票金额包括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金、装修及附

属物补偿、搬迁补助费、临时过渡费、停业损失费、奖励款等组

成。

集体土地征收房票金额包括安置人口货币化补偿款、土地补

偿款、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、搬迁补助费、临时过渡费或

停业损失费、奖励款等组成。

上述费用以怀远县现行征收货币化补偿政策规定标准计算。

政府对选择房票安置的被征收人不再支付购房前时间段的房票

价值利息。

五、房票安置操作程序

（一）发放房票

房票式样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统一印制。被征收人在公告规

定的时间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腾空交房，被征收

人自愿提出房票安置申请（逾期不申请的视为放弃）。征收实施

单位按照上述计算方式确定房票金额，双方确认无异议，经审核

后向被征收人发放房票。

房票有效期为 24 个月，被征收人取得房票后 24 个月内，在

我县城市规划区内持房票购买房屋的，给予一次性房票安置奖励，

逾期购房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房票安置奖励，并不再发放过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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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房票安置不得重新变更至货币安置，如确需要实行货

币安置的，按照现行政策相关条款规定执行，不再享受房票安置

相关优惠及奖励政策。

（二）选购商品房

1. 被征收人在房票安置房源库中自行选购商品房。

2. 被征收人凭房票、征收补偿协议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用房票支付购房款。购房时房票的使用总

额不得低于房票金额的 80%，房票金额不足部分由被征收人自行

承担，符合房贷政策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房产开发企业应

当按相关政策办理，不得另行附加条件。房票实行“商住互通”

原则，既可选购住宅，也可选购商业经营房，差价自行结算。

被征收人签订房屋买卖备案合同后，所购房屋不予退房、退

款或调换。

（三）资金结算

1.房地产开发企业凭房票、被征收人身份证件及网上备案并

生效的购房合同等到县征迁安置管理服务中心大厅进行审核审

查，每三个月结算一次，由县相关单位按照程序支付购房款。购

房款支付至该房地产开发企业预（销）售资金监管账户。

结算方式：自房屋买卖备案合同签订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房屋

出售企业（人）支付 50%购房资金，房屋交付被征收人时再支付

30%，另 20%款额在房屋交付被征收人后 6个月内全部支付完毕。

http://www.9ask.cn/htfb/517609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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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被征收人签订房屋购房合同办理备案手续后，到县征迁安

置管理服务中心大厅办理房票结算手续（房票购房后余额部分及

使用额度奖励），结算手续办理完毕后 3 个月内支付完毕。

六、优惠政策

被征收人选择房票安置方式，享受以下优惠政策：

（一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行房票安置的，房票金额使用

额度达 80%以上，由征收人按实际房票使用金额的 8%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集体土地实行房票安置的，按合法人口安置面积每平

方增加 400 元奖励计入房票金额。房票金额使用额度达 80%以上

的，由征收人按实际房票使用金额的 8%给予奖励。

（三）被征收人持房票以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中列明的被

征收人（含集体土地应安置人员）名义购买房屋的，所购房屋价

值中不超出房票使用总额部分免交契税。

（四）经征收实施单位审核认证，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免

除住宅房屋登记等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
（五）被征收人以房票安置方式购买商品住房(含政府建设

安置房）后，五年内被征迁人直系亲属可在原被征收住宅片区所

属学区或所购商品房(含政府建设安置房）所属学区自主选择学

校。

（六）被征收人持房票购房享受房产开发企业给予的优惠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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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。
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被征收人取得房票后，必须用于被征收人（限本人、

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）购房，不得出让和抵押；

（二）参与项目征收及房票安置的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工作纪

律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，按照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阳光操作。

对弄虚作假，套取征收补偿资金，或者擅自突破政策标准，造成

重大影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参与房产开发企业存在弄虚作假、提供不实信息等行

为的，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记入不良诚信记录，并终止其参与资

格，涉及违法行为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，造成损失的，由相

关部门依法追偿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本实施方案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本实施方案自下发之日施行，试用期一年。

怀远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3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